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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千生态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重大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合同类型及金额：《第二届保定市旅游产业发展大会满城区保涞线、京

赞线沿途升级改造设计施工总承包合同》，合同金额暂定为人民币叁亿

柒仟陆佰贰拾肆万肆仟壹佰玖拾叁元（¥376,244,193，最终以审计结果

为准)。

 合同生效条件：合同自双方盖章之日起生效。

 合同履行期限：具备施工条件后 148 日。

 对上市公司当期业绩的影响：该合同的签订有利于扩大公司经营规模，

并对公司当期业绩产生积极影响。

 特别风险提示：

合同条款中已对合同范围、合同价格、支付方式、履行期限等内容做出了明

确约定，合同各方也均有履约能力，但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如遇政策、市场、环

境、天气等不可预计的或不可抗力等因素的影响，可能会导致合同无法如期或全

部履行。

一、审议程序情况

大千生态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订立《第二届保定市



旅游产业发展大会满城区保涞线、京赞线沿途升级改造设计施工总承包合同》无

需提交董事会审议。

二、合同标的和对方当事人情况

（一）合同标的情况

公司与江苏大千设计院有限公司（与本公司同时出现时简称“承包人”）组

成的投标联合体为第二届保定市旅游产业发展大会满城区保涞线、京赞线沿途升

级改造设计施工总承包的中标单位。具体详见公司于 2018 年 3 月 30 日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重大工程中标公告》（公告编号：

2018-018）。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及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合同各方就合作事宜协商一

致，于 2018 年 6 月 29 日与保定市满城区旅游发展局（以下简称“发包人”）签

订了《第二届保定市旅游产业发展大会满城区保涞线、京赞线沿途升级改造设计

施工总承包合同》。合同标的情况如下：

1、工程名称：第二届保定市旅游产业发展大会满城区保涞线、京赞线沿途

升级改造设计施工总承包。

2、工程地址：保定市满城区。

3、工程内容：按发包人的要求完成本项目初步设计、施工图设计及相关服

务等工作；完成建筑装饰装修工程、绿化工程、美化工程、亮化工程、交通工程

的施工工作。

4、工程规模：

（1）保涞线：东起京昆高速满城收费站与 332 省道交叉口，西至 332 省道

满城区界，全长 25.5 公里，设计宽度为道路两侧各 50 米，总占地面积 255 万平

方米，设计面积约 161.43 万平方米。

（2）京赞线北段：南起满城区 232 省道、333 省道和燕赵北街交叉口，北

至 232 省道满城区界，全长约 17.5 公里，设计宽度为道路两侧各 50 米，总占地



面积 175 万平方米。京赞线南段：北起 232 省道和南外环地道桥交叉口，南至

满城区界，全长 5公里，设计宽度为道路两侧各 50 米，总占地面积 50 万平方米。

京赞线总占地面积 225 万平方米，设计面积约 129.84 万平方米。

5、承包人计划开始工作时间：自合同签订之日起 20 日内完成初步设计、施

工图设计等所有成果，实际开始工作时间按照监理人开始工作通知中载明的开始

工作时间为准，具备施工条件后 148 日内施工完毕。

6、合同价格：合同总金额暂定为人民币叁亿柒仟陆佰贰拾肆万肆仟壹佰玖

拾叁元（¥376,244,193）；其中，建筑安装工程费 363,169,193 元，设计费为建

筑安装工程费的 3.6%。

建筑安装工程费最终结算价款按实际发生的合格工程量，以招标人或第三方

造价机构审核确定为准。

前期设计方案费根据实际完成的设计交付成果工作量以招标人或第三方造

价机构审核确定；后期分阶段实施项目的设计费以最终审定的已实施部分项目内

容结算价的 3.6%计取。

7、工程质量符合的标准和要求：设计、施工质量均达到合格标准。

（二）合同对方当事人情况

1、建设单位名称：保定市满城区旅游发展局，主要职能包括：（1）贯彻执

行国家、省、市、关于发展旅游工作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2）拟定全

区旅游发展规划和有关条例、制度、办法并组织实施；（3）负责全区旅游资源

的普查、规划工作，指导协调旅游资源的保护、开发利用工作；对需由区发展改

革部门立项审批的旅游建设项目研究提出可行性意见；指导旅游招商引资工作；

（4）制定全区旅游服务的地方标准；监督检查旅游市场秩序、服务质量、旅游

安全和旅游保险工作；维护旅游消费者和经营者合法权益的责任；（5）贯彻执

行国家赴港、澳、台旅游政策，组织实施对港澳台旅游市场的推广工作；按规定

承担区内居民赴港澳台旅游的有关事务，依法审核申报在我区设立经营国内旅游

和出入境旅游业务的旅行社；（6）加强旅游景区管理；（7）负责组织全区旅游

业务培训，指导实施旅游从业人员的职业资格标准和等级标准；（8）负责旅游



安全的综合协调和监督管理，指导应急救援工作，统筹指导全区旅游业精神文明

建设和诚信体系建设；（9）承办区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

2、公司与保定市满城区旅游发展局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3、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发包人与公司未发生过类似业务。

（三）联合体单位基本情况及职责分工

1、联合体单位名称：江苏大千设计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许忠良

注册资本：1000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南京市鼓楼区集慧路 18 号联创科技大厦 A栋 15 层

经营范围：城镇规划勘察设计；工程监理（取得相应等级的资质证书后，方

可在其资质等级许可范围内从事经营）；建筑材料批发、零售。（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职责分工：由大千生态作为联合体牵头人负责第二届保定市旅游产业发

展大会满城区保涞线、京赞线沿途升级改造设计施工总承包项目的建设工作，由

江苏大千设计院有限公司作为联合体成员负责第二届保定市旅游产业发展大会

满城区保涞线、京赞线沿途升级改造设计施工总承包项目的设计工作。

3、江苏大千设计院有限公司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公

司与联合体单位发生过类似业务，2017 年 12 月 19 日，公司与江苏大千设计院

有限公司以联合体中标金山路景观绿化提升工程设计施工一体化项目，项目合同

限额 25,000,000 元；2018 年 1 月 25 日，公司与江苏大千设计院有限公司以联

合体中标高淳区东坝镇特色田园乡村建设项目 EPC 总承包，项目合同金额

144,820,000 元。

三、合同主要条款

1、合同价格：签约合同价暂定人民币（大写）叁亿柒仟陆佰贰拾肆万肆仟

壹佰玖拾叁元（¥376,244,193）；其中，建筑安装工程费 363,169,193 元，设计

费为建筑安装工程费的 3.6%。



建筑安装工程费最终结算价款按实际发生的合格工程量，以招标人或第三方

造价机构审核确定为准。

前期设计方案费根据实际完成的设计交付成果工作量以招标人或第三方造

价机构审核确定；后期分阶段实施项目的设计费以最终审定的已实施部分项目内

容结算价的 3.6%计取。

2、结算方式：

设计费支付：发包人于完工前（2018 年 9 月 20 日前）支付承包人 350 万设

计费，审计结算完成后 30 日内支付剩余部分设计费。

施工费支付：发包人于 2018 年 7 月 31 日前支付承包人工程款 1000 万元，

2018 年 12 月 31 日前再支付 1000 万元，2019 年 3 月底前支付至已完工程合同价

款的 40%；2020 年 3 月底前支付至已完工程结算价款的 70%；2021 年 3 月底前全

部付清。如逾期未支付进度款，发包人须按中国人民银行同类同期贷款利率支付

该笔款项的利息。

3、工程地点：保定市满城区。

4、合同工期：具备施工条件后 148 日。

5、违约责任：

（1）发包人违约责任：发包人无法继续履行或明确表示不履行或实质上已

停止履行合同，承包人可书面通知解除合同；发包人未按合同约定支付价款或拖

延、拒绝付款、因发包人原因造成停工、监理人无正当理由没有在约定期限内发

出复工指示，导致承包人无法复工的，发包人承担违约责任。

（2）承包人违约责任：承包人因自身原因未能通过竣工验收的，按发包人

要求中的未能通过竣工验收的损害进行赔偿，发生延期的承担延期责任；承包人

无法继续履行或明确表示不履行或实质上已停止履行合同的，发包人可解除合同

并要求承包人承担责任；承包人的设计、文件、施工、竣工不符法律及合同约定、

私自将合同部分或全部权利或义务转让给他人、私自将已按合同约定进入施工场

地的施工设备、材料撤离施工场地、使用不合格材料或工程设备，工程质量达不

到标准要求、不按合同进度计划及时完成合同约定的工作、在缺陷责任期内拒绝



对缺陷进行修复的，责令整改并在指定期限内纠正，并承担因违约引起的费用增

加和/或工期延误的延期责任。

6、争议解决方式：在争议提交调解之日起 30 日内，双方仍存有争议时，或

合同任何一方不同意调解的，可向工程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7、合同生效条件和时间：合同自双方盖章之日起生效。

8、合同签署时间和地点：本合同于 2018 年 6 月 29 日在保定市满城区旅游

发展局签订。

四、合同履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根据合同的相关条款约定，若该合同顺利履行，会对公司当期及未来年

度的业绩产生积极影响，且该合同的顺利签订及履行有利于公司进一步扩大经营

规模，提高业务承接能力，为公司后续工程项目的合作与开拓提供更多经验，提

升公司工程建设与管理以及持续经营的能力。

2、本合同的履行对公司业务的独立性不构成影响，不会因履行本合同而对

上述合同当事人形成依赖。

五、合同履行的风险分析

合同条款中已对合同范围、合同价格、支付方式、履行期限等内容做出了明

确约定，合同各方也均有履约能力，但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如遇政策、市场、环

境、天气等不可预计的或不可抗力等因素的影响，可能会导致合同无法如期或全

部履行。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大千生态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 年 6 月 29 日


